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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招标投标活动 在线监管工作的通知


各旗市区人民政府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函〔2019〕41 号)精神，加强公共资源交易在线监管，运用“互联网+监管”, 全面提升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监督治理效能，促进我市招标投标领 域健康有序发展，现将加强招标投标在线监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
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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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和旗(市区)两级住建、交通、水利、农牧、林草等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监管职责分工，通过行政监督平台(电子监管系统) 依法对本行业招标投标进场交易项目实施全过程在线监督、协同
监管、信用监管、智慧监管。
二、 工作任务和措施
( 一)实施在线监督
1.开标评标现场在线监督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政主管部 门，要落实落细招标投标项目常态化在线监督，使用行政监督平 台在线监督功能，实时在线查看开标室、评标室环境监控视频， 加强对入场交易项目的开标、评标现场环节实施全过程实时在线
监督。
(二)实行协同监管
1.全流程电子交易过程在线监督。依托交易过程监督功能紧 盯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场地预约、变更公告、答疑与澄清、组 建评标委员会、中标候选人公示、中标结果公告、异议答复、招 标异常公告、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、合同订立、合同履约与变 更信息等关键环节、载体，及时发现招标投标过程中违法违规行 为，通过使用督查督办功能及时向招标人推送预警纠错督办信
息。
2.投诉受理处理在线办理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政主管部
门，要充分运用行政监督平台在线投诉受理功能，依法依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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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投标活动中产生的投诉事项，及时将投诉处理结果公开发布。 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可通过提问查看与异议监督功能，及时了解掌
握招标项目在线提问和异议处理情况，便于监督工作的开展。
(三)运用智慧监管
1.运用大数据分析，实施智慧监管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
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行政监督平台围标串标大数据分析系统，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动态监测预警体系，对交易过程产生的海量数据分析产生的
投标人抱团投标紧密度、招标人与中标人联系紧密度及投标文件
雷同性、围串标分析、评标专家打分、中标率异常等大数据分析，
结合协同监管投诉受理功能，进一步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精准
性，让“数据决策”“数据监管”“数据服务”成为常态。
2.招标文件备案在线办理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政主管部 门要使用协同监管招标文件备案在线办理功能，开展招投标项目
招标文件在线备案，及时开展各领域内招标文件线上备案工作。
(四)强化信用监管
1.强化信用评价与结果应用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政主管 部门要依托行政监督平台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信用体系建 设，通过应用信用监管系统信用评价功能，对各方交易主体进行 标后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公布到门户网站信用信息栏目，持续 完善公共资源交易信用信息管理、强化评价结果共享运用。营造
公共资源交易活动“齐抓共管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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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展守信激励和联合惩戒。市和旗(市区)两级行政主管 部门要加强信息公开，扩大社会监督。强化各类市场主体信用信  息的公开和运用，把市场主体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信用信息  作为实施监管的重要依据，可依法依规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，形成奖惩“ 一张网”,形成“ 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
的执法联动大格局，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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